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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股民
49

人
，

占应诉原告比例为
0.23%

两日审结华盛达案创索赔
“

特快
”

纪录
公司同意据起诉金额

70%

赔付
，

诉讼费减半收取
，

由被告承担
证券时报记者

文 雨

“很幸运，我搭上了华盛达（现名

刚泰控股， 代码

600687

） 案索赔末班

车”，来自辽宁本溪的魏女士欣慰地表

示，“本来打这场官司是抱着死马当活

马医的心态， 真没想到官司会在这么

短的时间内达成和解”。

据悉，魏女士自

2008

年

1

月起分多

次买入华盛达，共计

9400

股，买入价格

在

9

元至

15

元之间， 在

2008

年

8

月

30

日

后全部卖出。经代理律师计算，其损失

金额约为

7

万元。今年

8

月下旬，魏女士

得知华盛达虚假陈述索赔诉讼时效即

将于

9

月

2

日届满。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她与浙江裕丰事务所厉健律师取得联

系。由于时间仓促，魏女士签署的起诉

状在

8

月

30

日上午才寄到律师手中，随

即律师赶到杭州中院立案。

由于诉讼时效即将届满， 原告索

赔人数、金额基本确定，当天下午，杭

州中院组织原、 被告双方达成和解协

议。 被告同意按诉讼请求金额的

70%

赔付现金，在

9

月

30

日前付款。诉讼费

减半收取，由被告承担。厉健律师签收

民事调解书后， 便电话通知远在辽宁

的魏女士。 魏女士对调解结案非常满

意，对于一个月后可以收到

4.9

万元（

7

万元

*70%

）赔偿款项，她倍感欣慰。

司法奇迹：偶然与必然结果

其实， 像这样包括魏女士在内的

三位华盛达股民在上午起诉、 下午调

解、次日领取民事调解书的案例，有业

内人士表示， 这在证券司法界堪称奇

迹！ 华盛达案可谓开创了证券民事赔

偿案件两日审结的特快纪录。

回顾前些年的证券虚假陈述赔偿

案件，诸如大庆联谊案一、二审、执行

历时

5

年；东方电子案立案、调解、赔付

股票完成过户历时

6

年。此后，大部分

证券虚假陈述赔偿案件， 如杭萧钢构

案、 中捷股份案等都是在两年诉讼时

效届满后几个月调解结案。对此，厉健

律师认为，华盛达个案快速审结，彻底

打破了股民心中普遍存在的“持久战”

老观念。 在我国证券民事赔偿维权历

程中，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

至于华盛达案为何会创出快速审

结的纪录，厉健律师分析，这既有偶然

因素，也有必然因素。在近两年的诉讼

时效内， 已有

46

位股民先后委托律师

起诉。 在等待开庭、 调解的漫长时间

里，原、被告代理律师对本案的基本事

实并无争议， 这为该案快速调解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上述三位投资者赶在

诉讼时效即将届满之时起诉， 搭上了

索赔末班车。 由于全国起诉的股民人

数、索赔总金额基本确定，三位投资者

的代理律师有机会一起参与法院主持

下的全部案件调解， 最终促成案件在

两天内审结。

不过，他提醒投资者，虽然赶在诉

讼时效即将届满时起诉可以相对缩短

等待时间，但这种方式具有一定的诉讼

风险。例如，证据材料需要补正、邮寄往

返时间耽误等，都有可能导致投资者错

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获赔机会。为保

险起见，建议受损投资者在两年诉讼时

效内，尽早委托律师向法院起诉。

起诉股民与应诉数量差距悬殊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截至

2008

年

9

月

30

日，华盛达股民人数

20492

人。在

该案长达

2

年的诉讼时效内，起诉的股

民仅有

49

人，所占比仅为

0.23%

。与此

类似的是，

2010

年

8

月

26

日， 杭州中院

调解结案的中捷股份证券虚假陈述

案，全国起诉人数为

150

人，而

2008

年

6

月

30

日中捷股份股民达

31021

人，所占

比也仅为

0.48%

。

关于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股民与

应诉原告数量为何差距悬殊， 厉健律

师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投资者依法维

权意识还是太薄弱， 绝大多数人不会

去关注《证券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虚假陈述的司法解释相关规定， 更没

有想过因上市公司虚假陈述导致自己

遭受损失可以依法索赔。” 他还表示，

投资者获取维权信息的途径太少，主

要来源为专业律师在相关媒体的一些

报道。此外，投资者分散在全国各地，

损失金额大小不一。加上精力、诉讼成

本、 诉讼周期、 执行等方面的重重顾

虑， 导致绝大部分人没有通过法律途

径挽回损失。“对于那些因虚假陈述而

遭受损失的投资者而言， 将永远错过

挽回损失的机会”，厉健律师提醒。

黄光裕案二审判决尘埃落定

如何开启内幕交易民事赔偿诉讼之门
？

上海天铭律师事务所
陈 荣

律师

曾三度位列中国首富的黄光裕以服

装、电器生意起家。 十几年间，以巨额资

金将中央部委到地方省市的成百官员纳

入其精心编织的官商一体网络。 通过内

幕交易、行贿等各种违法手段谋取私利，

操纵市场欺诈投资者， 形成一个为人不

耻的金钱帝国。

终审判决的警示意义

黄光裕案带来的社会警示意义深刻

而广泛。同时，黄光裕案的终审判决将对

在中国证券市场建立内幕交易证券民事

赔偿制度起到促进作用。

内幕交易， 是指知悉证券交易内部

信息的人员或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部信

息的人员， 在对证券交易价格有重大影

响的信息未公开前， 买入或卖出该证券

或者泄露消息， 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

券的行为。《证券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证

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

幕信息的人，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不得买

卖该公司的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

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和《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

认定指引》 都对禁止和认定内幕交易有

相应的规定。

证券市场的内幕交易由来已久、屡

禁不止。今年以来，证监会加大了打击内

幕交易的力度， 已立案调查案件

31

起。

其中，

7

、

8

月份就有

15

起。 由于内幕交

易行为的隐蔽性， 实际情况远远超出上

述数据。与虚假陈述一样，内幕交易令投

资者深恶痛绝， 严重损害了证券市场的

公平，伤害了投资者的信心。

在黄光裕案中，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07

年

4

月和

2007

年

9

月， 在上市公

司中关村拟与鹏泰公司进行资产置换及

拟收购鹏润控股公司全部股权进行重组

期间， 黄光裕作为中关村的董事及鹏泰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指使他人，借用他人

身份证共开立股票账户

115

多个， 累计

购入中关村股票

1.4542

亿余股，累计成

交额

18.291

余亿元。 至信息公告日，上

述股票账户的账面收益额为

3.06

亿元。

根据《证券法》、《刑法》等有关法律规定，

一、二审法院判决认定，黄光裕等已构成

内幕交易罪并处以刑罚。

建立民事赔偿制度意义深远

在我国证券民事赔偿法律体系中，

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制度处于相对领先的

地位。

2003

年

1

月，最高法院发布《关于

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

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对建立和完善证券

民事赔偿制度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对

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起到了极大的促进

作用。之后，先后产生了引起社会关注的

东方电子、 蓝田股份等虚假陈述民事赔

偿案件。

同样作为主要证券违规行为之一

的内幕交易， 虽然既有证监会行政处

罚的案例， 又有法院追究刑事责任的

判例。 但广大投资者关注的民事赔偿

问题却始终处于停滞状态， 民事赔偿

诉讼无法取得突破， 客观上导致证券

违法行为屡禁不绝。 追究内幕交易的

民事责任， 具有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巨额民事赔偿

数额既可以鼓舞投资者信心， 又可以

震慑证券违法行为。

《证券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内幕交

易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行为人应

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这是法律对追究

内幕交易行为人民事法律责任的明确规

定。

2008

年

5

月

30

日，最高法院在南京

召开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最

高法院奚晓明副院长对内幕交易、 操纵

市场的侵权民事责任实际操作程序明确

阐述： 投资者对上述侵权行为人提起的

民事诉讼， 法院应当参照虚假陈述司法

解释前置程序的规定来确定案件受理，

并根据管辖的有关规定来确定案件管

辖。 讲话内容作为最高法院文件下发到

全国各级法院， 对审理此类案件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客观地说，上述法律规定

和最高法院文件， 已经为法院审理内幕

交易的民事赔偿案件提供了充分的法律

依据。

内幕交易诉讼事项探讨

由于内幕交易的相关司法解释尚

未出台，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原则并

参照其他有关规定，同时，根据黄光

裕案的具体情况分析， 笔者认为，首

先，关于起诉前提条件。 法院已生效

的刑事判决可作为投资者已具备了

起诉黄光裕民事赔偿诉讼的前置程

序；其次，关于诉讼证据。 法院已生效

的刑事判决中认定的事实，可作为被

告侵权行为的证据， 原告无需为此专

门调查取证。 原告股票交易凭证除

外；第三，关于原告资格。 根据法院认

定的事实， 黄光裕案内幕交易行为发

生在

2007

年

4-9

月。 在此期间，在买

卖中关村股票时造成实际投资损失的

投资者， 可作为原告。 虽然对原告资

格问题可能存在不同意见， 但我们认

为如此界定是合理的； 第四， 关于因

果关系。 投资者要获赔偿， 一般需要

确定其损失与侵权行为存在因果关

系。 但内幕交易行为可归属于特殊侵

权行为， 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

则， 由被告即侵权人行使不承担赔偿

责任的抗辩及举证责任； 第五， 关于

损失计算。 参照虚假陈述案件损失认

定的有关规定和实践中的操作方式，

内幕交易损失计算一般以投资差额损

失和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 印花

税、利息之和为宜；第六，关于案件执

行。 虽然黄光裕被判处刑罚并罚没

8

亿元， 但仍是国美大股东， 仍具有赔

付能力。 同时，《侵权责任法》第四条

规定， 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和行政责任、 刑事责任， 侵权人的财

产不足以支付的， 先承担侵权责任。

因此，财产执行理应不是问题。

笔者希望， 通过黄光裕案开启内幕

交易民事赔偿诉讼大门， 在司法实践上

实现突破，为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为内

幕交易的证券民事赔偿诉讼制度的建

立，起到积极的探索和推动作用。

中捷股份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全面和解
公司同意据起诉金额

71%

支付款项
，

并承担全部诉讼费
本报讯

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
官主持下

，

近日投资者起诉中捷缝纫机
股份有限公司

、

以及控股股东与实际控
制人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蔡开坚虚
假证券信息纠纷案达成全面和解

。

据统计
，

中捷股份民事赔偿案共
涉及案件

150

余起
，

即在诉讼时效内
，

有
150

余名投资者作为原告起诉
，

共
涉及金额约

2500

余万元
。

经调解协
商

，

中捷股份同意据起诉金额的
71%

支付款项
，

并承担全部诉讼费
，

相关款
项将在

9

月
15

日划转至各律师事务
所账户

，

再转划至各起诉股民
。

目前
，

已达成和解意向
128

件
（

其中
112

件
已收到民事调解书

，

16

件尚未收到
），

基本达成和解意向
18

件
，

尚未能达成

和解意向
4

件
。

由此
，

因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违法占用资金提起民事赔偿第一
案基本落幕

。

对于其他少数案件
，

法院
将另行组织调解

。

其中
，

若拒绝和解
，

法院将择日作出判决
。

原告代理律师
之一上海新望闻达律师事务所宋一欣
表示

，

考虑到系统风险等因素
，

判决金
额估计不会高于和解比例

。

2008

年
7

月
1

日
，

中捷缝纫机股
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

，

其收到中国
证监会

《

行政处罚决定书
》（

[2008]31

号
）。 《

行政处罚决定书
》

指出
，

中国证
监会对中捷股份的调查

、

审理已终结
。

经查明
，

公司存在以下信息披露违法
行为

：

一
、

未按规定履行临时报告义
务

；

二
、

2006

年中期报告
、

2006

年年度

报告
、

2007

年中期报告虚假记载
。

因
此

，

依据
《

证券法
》

第
193

条
，

中国证监
会决定

：

一
、

对中捷股份给予警告
，

并
处以

30

万元的罚款
；

二
、

对中捷股份
原公司董事长蔡开坚给予警告

，

并处
以

30

万元的罚款
；

三
、

对中捷股份原
公司董事

、

财务总监唐为斌给予警告
，

并处以
5

万元的罚款
。

同日
，

公司还公
告

，

中捷股份股东
、

原公司董事长蔡开
坚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市
场禁入决定书

》。《

市场禁入决定书
》

指
出

，

中国证监会决定
：

认定蔡开坚为市
场禁入者

，

自中国证监会宣布决定之
日起

，

5

年内不得从事证券业务或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职务

。

（文 雨）

上市公司在线答疑

通产丽星
（002243）

暂没有搬迁计划
问：

租赁大股东的厂房据说是用于包
装文化产业基地

，

为何在以前的公告中未
提到该项目

，

项目是否有可行性报告
？

是否
准备搬迁目前的厂房

？

公司答复：

包装印刷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

2009

年

8

月，国务院印发《文化产业振兴

规划》，把印刷包装业列入今后重点发展产

业之一。 公司一直致力于高档化妆品塑料

包装及印刷的产业发展， 此次公司将抓住

历史新机遇，加快发展步伐。租用厂房拟将

其打造成为包装文化产业基地仅是场地使

用思路， 不是具体实施项目， 公司将根据

《公司章程》 及相关规定落实场地使用，并

履行披露义务。关于搬迁问题，目前公司位

于坂田的生产基地仍在正常运行， 但现有

场地难以满足深圳本部经营规模持续扩张

的需要。公司租用厂房主要用于新增产能，

目前暂时没有搬迁计划。

禾盛新材
（002290）

目前现金流好转
问：

贵公司的现金流状况看起来不是
太理想

，

7

月
15

日公司又偿还了
4000

万
用以补充流动资金的超募资金

。

请问贵公
司近期将如何弥补现金流资金缺口

，

改善
现金流状况

？

公司答复：

4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是在原材料

价格较低时解决暂时之需， 目前公司应收

账款回笼正常。经营性现金流较

2010

年一

季度大为好转， 预计下半年公司经营性现

金流有望为正数。

湖北金环
（000615）

受困原材料涨价
问：

今年上半年粘胶化纤
（

长
、

短丝
）

都
在涨价

，

且在高位运行
。

一季度公司利润有
760

万元
，

为什么还会亏损
？

7

月
13

日公
告

，“

因下属子公司本期没有实现销售收入
而出现亏损

”，

是指哪个子公司
，

房地产还
是化纤公司

？

公司答复：

公司上半年亏损原因为： 与上年同期

相比，主要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同时，因

下属子公司房地产公司本期没有实现销售

收入而出现亏损， 因此， 致使公司出现亏

损。 下属子公司为公司房地产子公司湖北

金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0

年

8

月

30

日，备受社会关

注的国美电器黄光裕案由北京市高

级法院作出二审宣判： 驳回黄光裕

上诉， 维持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于

今年

5

月

18

日的一审判决，即以黄

光裕犯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单

位行贿罪三罪并罚， 判处有期徒刑

14

年以及罚没

8

亿元人民币。 同

时， 其妻子杜鹃被改判为有期徒刑

三年缓期三年，并当庭释放。许钟民

以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单位

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

1

亿元。

官兵

/

图


